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出国流程 

 

 

 

 

 

 

 

 

 

 

 

 

 

 

 

 

                                                   

 

 

 

 

 

 

 

 

 

 

 

 

关于流程的几点说明： 

1. 此流程适用于所有已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相关职能部门推荐，并且将参加科大校际学

生国际交流项目赴海外进行长短期学习的科大正式注册学生，按交流期限分为长期和短期两

类。 

“长期国际交流学生”指有资格赴国外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订了校际学生交流协议或进行

合作研究、联合培养的高等院校或其他学术机构，进行一学期（含一学期）或以上的交流学

习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注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短期国际交流学生”指有资格赴国外高等院校或其他学术机构进行不超过一学期的交流学

习、研究实习、合作研究、联合培养，或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注册的本科

生和研究生； 

2. 出国出境期间如需发放生活补助，可分别按照月数或天数参考《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调整

学生收到对方大学录取/邀请，参加境外交流/联合

培养项目 

学生填写本科生/研究生因公出国审批表（附件 1、

2），签署交流责任书（附件 3） 

学生提交出国审批表原件及交流责任书原件至国

际合作与交流部（国合部）备案 

申请护照，办理签证等出国手续； 

联系对方大学，确认住宿、课程选择等行前事宜 

 

获取签证，订机票，参加行前培训 

 

境外交流 

 

结束交流，按期返校。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将交流心

得报告提交至公共邮箱 outgoing@ustc.edu.cn  

学生将报销票据按照国际旅费、住宿费、杂费的顺

序整理，经相关项目负责人签字后，再至国合部审

核签字后，即可到财务处报销或相关教学部门进行

学分转换认定 

如因签证等因素需要取消或更改

出国日期，须及时提供纸质说明

（模版见附件四），并在国合部更

新备案信息。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或《短期因公出国出境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

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http://xxgk.ustc.edu.cn/xxgk.php “对外交流-出国出境交流管理

规定”栏)，标准金额可小于或等于相关人员类别，但不得超出。  

3. 为了避免重复审核，参加经教务处/研究生院与国合部合作选拔、录取的国际交流项目的

学生，在国合部备案时可免交审批表。 

4. 国合部每周二及周四下午办理备案及报销审批手续。  

5. 未考虑到之事宜，请各学院、部门与国合部沟通解决。 

6. 本流程自 2015年 3月 9日起开始执行。  

 

 

国际合作与交流部、研究生院、教务处、财务处 

                                                           2015年 3月 6日   




